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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過渡與憲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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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今天討論有關台灣未來憲法發展的議題，個人提出以下兩個探討的主題：首

先，針對台灣即將面臨的憲政考驗，很多人將2月1日立法委員上任起到5月20日新任總統

上台前的期間稱為「憲政空窗期」。個人認為這個憲政的「空窗」，只是這段期間的一

種可能發生的問題型態。這段期間確實是對台灣憲政發展的重大考驗之一。我們到底該

怎麼渡過這一段憲政發展的高風險期？這是個人第一個想要提出來與大家討論的問題。

其次，新上任的總統在接下來的四年執政時間內，如何從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憲政制

度的角度著手改革？未來該從哪一個面向先著手？可以採用哪些策略與方法？以及還有

哪些重要的議題？這是個人接著要報告的第二組問題。 

  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有人說自2016年2月1日代表新民意的立法委員上任起，到5月

20日代表新民意的總統上任前，這一段期間是台灣憲政的「空窗期」。基本上，所謂

「空窗」，意思是「現有一個運作的制度與空間，卻沒有人參與管理運作」的現象。按

照台灣當前的憲政體制，假使新當選的總統當選人跟仍然在位的總統雙方都自我節制、

不行使權力的情形下，憲政運作上才會出「空窗」的問題。但是，我們聽到即將卸任的

馬總統面對外界對於未來憲政運作可能出現問題的質疑，卻說「我的字典裡沒有『看

守』、沒有『懈怠』」。這樣的發言內容，反而更讓我們擔心。顯然，未來台灣將面對

的，恐怕是一個比「憲政空窗」更嚴重的憲政混亂的問題。 

  從2月1日新的國會開議起，到5月20日表定的新總統就職日為止，前後三個多月的時

間，我們勢必面對兩個交錯、互相關連的問題。第一、我們在學理上稱之為總統的交

接、政權的移轉（presidential transition）問題。第二、則是「政府組成」（government 

formation）的問題。台灣雖然於1月16日進行選舉，順利選出代表新民意的國會以及總

統，但是我們現行的政府體制內，還另有一個代表政府執政的行政院。這個政府的組成

究竟是依循國會多數？還是依循總統多數？這是與總統交接交錯的另一組問題。 

  當我們面對上述這兩個交錯的問題，很多人可能會想說用解決政府組成的方法，去

解決政權過渡的問題。譬如要求總統或總統主動釋出組閣權，據以解決憲政過渡期可能

發生的種種問題。但是如此一來，可能又會引發很多其他問題，容我稍後再進一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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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 

  上述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簡單而言，有兩個重要的制度成因。第一、2005年我們把

立法委員的任期從三年延長到四年，但是並沒有將國會與總統的任期同步，以致於造成

國會議員與總統的任期出現四個月的差距。任期交錯開來會如何？假使今（2016）年台

灣沒有舉行總統與立法委員的合併選舉，新的國會一旦正式開議，尚未卸任的總統該如

何面對新民意的國會？如果行政院長提出辭職的話，總統該如何任命新的行政院長？也

就是說，就算沒有合併選舉所造成的總統交接期過長的問題，我們還是要面對政府組成

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乃牽涉到台灣當前憲法內容，其規定非常抽象、非常簡單，導致不

同的人對這一部憲法會有不同的預設與想像，然後又把這些自我的預設與想像，當作是

憲法的規範要求。例如：很多人會說，因為我們的憲法學自法國，而法國採行的憲政體

制可能出現「共治」，所以台灣現在也要採取共治。事實上，這並不必然。由於憲政的

規範是政治的遊戲規則，如果制定的遊戲規則不甚清楚，反而需要所有參與遊戲的成

員，共同協商並討論出一套大家都願意遵守的遊戲規則，而不是個別一廂情願地認為憲

政應該怎麼運作，就一定要怎麼做。 

  我們即便沒有合併選舉，也會面臨到政府要如何組成的問題。其中，主要的關鍵就

在於，行政院的行政權、總統之外的行政權，它是要向國會多數負責，還是要向總統負

責？從我們過去實踐的經驗來看，似乎愈來愈朝向對總統的多數負責。反觀，也有人期

望利用原本「雙首長制」、「半總統制」的制度設計，將行政權切割，至少在未來四個

月的時間內，促使行政院向國會多數負責。雖然馬英九總統也提出上述的主張，但是從

蔡英文總統當選人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她沒有辦法接受的安排。為什麼？因為蔡英文

總統除了要考慮今年度所出現的狀況，還要考慮一旦她創下了這個憲政先例，四年後如

果民主進步黨在國會選舉中失敗，到時候蔡總統是不是必須將部分的行政權釋出？如此

的安排對任何贏得總統大位的政治人物而言，都是一種不太可能接受且弊大於利的方

案。 

  台灣現有的憲政制度本來就存在著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並非經過我們認真思

考後所作的選擇，而是隨著歷史演進的過程所遺留下來，加上我們一直沒有好好去面

對、處理的結果。雪上加霜的是，我們現在採取了總統與國會的合併選舉，之所以採取

合併選舉的原因有非常多，其中最為主要的理由，則來自於2012年馬英九政府的政治計

算。當然，四個月內連續舉行兩次大型選舉，不論是對社會的動員與整個政治的情勢發

展，確實會造成相當大的負擔。因此，不可否認，推動合併選舉的確可以降低選舉的成

本，且有相當的民意支持合併舉行選舉。2016年採取合併選舉，改變原本三月份選出之

新任總統於兩個月交接期結束之後即可上任的預設安排。如今，總統的交接期延長為四

個月。個人認為這四個月的交接期實在太長了。當初我們採取合併選舉，只考慮到選舉



    2016 台灣新紀元、新願景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3期／2016.03.30 24   

的行政成本與社會成本，但是大家並沒有意識到這麼做其實也需要承受極大的憲政風

險。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幾個月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因為我們欠缺憲政的風險意識，過長的總統交接期與過長的跛鴨政府，是我

們目前碰到最大的問題。總統的職務交接期長達四個月，現在的馬英九總統已經是跛鴨

總統，但是代表新民意的總統當選人卻必須要等到五二○才能夠走馬上任，這其中存在

著嚴重的民主落差。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如果內閣的組成是隨著總統多數而產生，那麼

新的內閣必須等到5月20日以後才會組成，在新政府組成之前，仍是由跛鴨總統所任命的

內閣執政，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看守內閣」。這會影響國家政務的推動長達三至四個月

之久。 

  台灣目前遭遇交接期過長的困境，其他國家有無這方面的困擾？在此以美國為例。

1933年以前美國的總統交接期也曾經長達四個月，不過那是兩百年前古早時代的制度設

計，時過境遷，當時很多人都覺得四個月的期限太長了。所以，他們透過修憲將總統的

交接期縮短成兩個月。但即便是兩個月的時間，很多的美國憲法學者也都認為這段時間

還是太長了。顯然，在這個交通便利、資訊往來快速的全球化時代，整個政府的交接其

實應該不需要花到那麼多的時間。 

  基本上，有些採行內閣制的國家之所以會有比較長的看守政府期，主要是因為政府

組成有困難所致。如果不是這種狀況，就像我們現在已經很確定誰要來組成政府，而不

會出現政府組成困難的情形，為何需要將看守政府的時間拉長？這實在是無法瞭解。在

這個情況之下，無疑凸顯了這整個制度的設計，是很愚蠢的。在學理上我們稱之為憲政

愚蠢（constitutional stupidity）。每一個國家承受憲政風險的能力各不相同。或許有些民

主先進的國家可以接受比較長的看守期，或者承受較長的交接期，這是因為他們的民主

體制比較健全。反觀台灣特殊的憲政處境，存在著不少威脅與挑戰。 

  我們再也無法迴避而不處理交接期過長的問題。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在此提出兩

個想法：第一、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控制或者降低這段時間可能面臨到的憲政風險？對

此，民進黨的朋友提出一套作法，希望能夠透過總統交接條例的制定，來降低可能發生

的憲政風險。在此，個人必須很誠實跟各位報告，交接條例能夠處理的憲政風險是相當

有限的。根據美國的立法例，其主要目的在於確定國家要提供哪些資源給新的團隊，讓

他們可以順利完成交接的工作。但是，如果制定總統交接條例以進一步限縮即將卸任的

總統，限制他有哪些事情可以做、有哪些事情不可以，這難免會牽涉到許多憲政爭議。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段政權過渡期間內所衍生出的憲政風險，並不完全來自於馬英

九或是任何一位即將卸任的總統，想要努力做些什麼事惡搞、破壞憲政民主，也還有其

他我們疏忽的可能風險。譬如說，如果發生了新的政治變動，或者出現一個重大事故，

整個政府或整個行政部門必須即刻作出回應的時候，此刻即將卸任的舊總統已經沒有民

意基礎，而未來即將上任的新總統又沒有正式的權力。這些突發的風險都可能無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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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條例來妥善處理。因此，基本上交接條例是一個重要的機制，但是我們也必須承

認，它並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有人主張民進黨可以在新國會開議後就組閣，提早掌握行政院。此舉同樣也會面臨

到一些問題，因為馬英九一再強調他的字典裡面沒有看守、沒有懈怠，因此當馬英九沒

有自我節制權力的行使，就會出現許多不可預知的變數，引發憲政運作上的衝突。其實

我們應該進一步再想，與其想方設法嘗試去控制這段期間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我們應

該深思什麼才是治根、治本的方法。我們應該縮短憲政空窗期，避免出現憲政混亂的狀

況。 

  當國會與總統的合併選舉順利完成，且2月1日新國會產生，新總統卻必須要到5月20

日才可以就任。不過，儘管憲法規定總統的任期是四年，憲法當中卻沒有明文規定5月20

日是總統的就職日。由此可見，既有的憲法是否已經侷限了我們以憲政運作改變制度的

可能，還有討論的空間。 

  其實還有很多解決方案，不是只有我們現在檯面上所討論的這些。如果有足夠的憲

政共識，我們其實可以創造新的選項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一方面，如果有機會，可以再

進一步向各位說明。 

  借此機會，個人要向新的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提出建言。個人期盼她能作出一個積極

的宣示，在未來這四年內會設法解決上述問題，希望2020年時這些問題不再是問題。個

人認為，我們需要積極透過修憲或修法，縮短一任總統的任期，促成總統與國會任期的

同步化，以徹底解決這個憲政問題。這是個當前迫切需要根本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不

立刻著手處理這個問題，它會一直存在然後永遠影響台灣的政治運作與未來發展。 

  從上述憲政風險期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台灣的憲政體制，非常需要進行大

幅度的、結構性的改革，不論是從整個中央政府體制、國會、選舉制度、一直到政黨制

度都需要做大幅度的改革。 

  因為時間的關係，個人提出以下的結論：相信大多數民眾非常期待在接下來的四

年，能夠看到蔡總統所帶領的執政黨針對國家的憲政制度、不當黨產的問題、政黨法等

等影響深遠的問題進行重大的改革。蔡準總統一再宣示要維持現狀，或是中華民國既有

的憲政架構，這並不表示她就不可以去推動任何憲政的改革。她的意思只是說，我們必

須要透過體制內，不是用制憲的方式，進行憲政改革。當前的憲政改革面臨許多內、外

在的挑戰，包括來自於國際社會的壓力，還有這次選舉中國國民黨儘管慘敗，但是他們

還是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席次，他們在修憲的議題上擁有否決權。未來我們該如何促成

修憲，考驗著蔡政府與我們台灣人民的智慧與能力。假設新上任的蔡總統對外宣布，要

召開國是會議邀請朝野各界共商修憲大計。那如果中國國民黨採取消極抵制、拒絕參加

的話，該怎麼辦？這些都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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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推動的憲政改革，只要讓這個議程相對的透明、明確，而且讓大家都知

道我們在什麼時候要做什麼，就是可以讓美國、日本等友邦放心的一個方式。按照現在

的修憲程序，我們必須通過高門檻的修憲公投才能夠完成修憲，所以原則上2018年與

2020年各有一次難得的修憲機會。未來我們的議程準備要處理哪些問題，都需要事前好

好的溝通，好好的準備規劃。表面上好像要等到2018年才要推動修憲，其實時間已是非

常、非常的緊迫。進行修憲必須要有六個月的公告期，加上公告期之前的國會審議，所

以從2016、2017年就要開始為2018年的修憲工程預作準備。這些都需要大家好好地預先

規劃。◆ 


